
[bookmark: _GoBack]工业化内装可再循环材料和可再利用材料用量计算书
[bookmark: heading_0]一、计算总则
[bookmark: heading_1]1.1 计算概况
本项目为栖·愈——第三生活空间，总建筑面积2362.7㎡，3层框架结构，工业化内装涵盖装配式墙板、地面、吊顶、门窗及配套部品。本次计算针对项目内装所用可再循环材料、可再利用材料进行专项核算，明确两类材料的品种、规格、用量及占内装总材料用量的比例，严格遵循绿色建筑相关标准，贴合项目环保定位，为工程环保验收、绿色建筑评价提供核心依据，同时衔接项目工业化内装部品用量比例计算书、深化设计图及材料见证送检报告，确保数据一致、逻辑连贯。
[bookmark: heading_2]1.2 计算依据
·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9(2024年版)
· 《装配式内装修技术标准》GB/T 51349-2019
·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 50210-2018
· 本项目工业化内装部品用量比例计算书（总用量8068.49㎡）
· 本项目工业化内装深化设计图文件
· 本项目工业化内装材料见证送检报告
· 各类工业化内装部品产品说明、材质报告及可再循环/可再利用性能参数
· 绿色建筑可再循环、可再利用材料核算相关规范及行业经验
[bookmark: heading_3]1.3 核心定义
· 可再循环材料：指在生产、使用过程中或使用后，可通过回收、加工、再制造等方式，重新用于生产或其他用途，且性能符合相关标准的材料（如铝合金、钢材、玻璃、部分塑料等）。
· 可再利用材料：指无需经过加工改造，或仅需简单修复、清洁，即可直接再次使用的内装部品及材料（如预制收纳模块、未损坏的门窗型材、多余的标准化墙板等）。
· 计算范围：本次计算覆盖项目工业化内装所有核心部品（装配式墙板、地面、吊顶、门窗、配套部品），不包含施工过程中使用的辅助材料（如密封胶、五金配件等），辅助材料按需单独核算。
[bookmark: heading_4]1.4 计算原则
· 真实性原则：以项目工业化内装部品实际用量为基础，结合材料材质及可循环、可再利用性能，如实核算用量，杜绝虚假数据。
· 规范性原则：严格按照绿色建筑相关标准及核算规范，明确核算方法、分类标准，确保计算流程合规、结果准确。
· 关联性原则：计算数据与项目部品用量计算书、深化设计图、送检报告保持一致，确保各类文件数据衔接无误。
· 实用性原则：核算结果可直接用于绿色建筑评价、环保验收，同时为项目材料回收、再利用提供指导。
[bookmark: heading_5]二、内装总材料用量概况
根据本项目工业化内装部品用量比例计算书，项目工业化内装核心部品总用量为8068.49㎡（按投影面积核算），各类部品基础用量如下，作为本次可再循环、可再利用材料用量计算的基础依据：
	部品类型
	总用量（㎡）
	细分部品及用量（㎡）
	核心材质

	装配式墙板
	2433.58
	轻钢龙骨复合墙板1460.15；ALC墙板973.43
	轻钢龙骨（钢材）、石膏板、ALC板材

	装配式地面
	2360.57
	SPC锁扣地板1652.40；预制水磨石地砖708.17
	SPC（塑料+石粉）、水磨石（石材+水泥）

	装配式吊顶
	2228.31
	集成吊顶模块1448.40；轻钢石膏板吊顶779.91
	铝合金、轻钢龙骨（钢材）、石膏板

	装配式门窗
	433.71
	断桥铝门窗346.97；预制木质门窗86.74
	铝合金、钢化玻璃、实木

	其他配套部品
	612.32
	预制收纳模块、集成墙面模块等
	环保板材、铝合金、塑料

	合计
	8068.49
	——
	——


[bookmark: heading_6]三、可再循环材料用量计算
结合各类内装部品的材质特性，筛选出可再循环材料对应的部品，按照部品用量、可再循环材质占比，核算可再循环材料用量，具体分类计算如下：
[bookmark: heading_7]3.1 轻钢龙骨（钢材）
轻钢龙骨主要用于轻钢龙骨复合墙板、轻钢石膏板吊顶，材质为镀锌钢材，可完全回收再循环，回收利用率≥95%，本次按100%可再循环核算（忽略回收损耗）。
· 轻钢龙骨复合墙板中轻钢龙骨用量：按墙板总用量的15%核算（参考行业常规占比），即1460.15㎡×15%≈219.02㎡（投影面积折算，对应实际重量核算用量，此处按投影面积统一计量）。
· 轻钢石膏板吊顶中轻钢龙骨用量：按吊顶总用量的20%核算，即779.91㎡×20%≈155.98㎡。
· 轻钢龙骨（可再循环）总用量：219.02+155.98=375.00㎡。
[bookmark: heading_8]3.2 铝合金材料
铝合金材料主要用于集成吊顶模块、断桥铝门窗型材，可完全回收再循环，回收利用率≥90%，本次按100%可再循环核算。
· 集成吊顶模块（铝合金材质）用量：1448.40㎡（全部为铝合金材质，按投影面积核算）。
· 断桥铝门窗型材用量：按断桥铝门窗总用量的60%核算（型材占门窗总用量比例），即346.97㎡×60%≈208.18㎡。
· 铝合金（可再循环）总用量：1448.40+208.18=1656.58㎡。
[bookmark: heading_9]3.3 玻璃材料
玻璃材料主要用于断桥铝门窗、预制木质门窗的钢化玻璃，可回收再循环，回收利用率≥85%，本次按100%可再循环核算。
· 断桥铝门窗玻璃用量：按断桥铝门窗总用量的35%核算，即346.97㎡×35%≈121.44㎡。
· 预制木质门窗玻璃用量：按木质门窗总用量的30%核算，即86.74㎡×30%≈26.02㎡。
· 玻璃（可再循环）总用量：121.44+26.02=147.46㎡。
[bookmark: heading_10]3.4 SPC锁扣地板（塑料+石粉）
SPC锁扣地板主要成分为塑料和天然石粉，可回收再循环，回收利用率≥70%，本次按70%可再循环比例核算。
· SPC锁扣地板总用量：1652.40㎡。
· SPC地板（可再循环）用量：1652.40㎡×70%≈1156.68㎡。
[bookmark: heading_11]3.5 可再循环材料汇总
	可再循环材料名称
	对应部品
	核算比例
	可再循环用量（㎡）
	备注

	轻钢龙骨（钢材）
	轻钢龙骨复合墙板、轻钢石膏板吊顶
	100%
	375.00
	镀锌钢材，可完全回收再利用

	铝合金
	集成吊顶模块、断桥铝门窗型材
	100%
	1656.58
	铝合金型材、吊顶板材，可完全回收

	玻璃
	断桥铝门窗、预制木质门窗
	100%
	147.46
	钢化玻璃，回收后可重新加工利用

	SPC锁扣地板
	装配式地面
	70%
	1156.68
	塑料+石粉材质，按70%回收利用率核算

	合计
	——
	——
	3335.72
	可再循环材料总用量


[bookmark: heading_12]四、可再利用材料用量计算
可再利用材料主要为项目施工过程中未损坏、可直接二次使用的标准化工业化内装部品，结合项目施工损耗、部品特性，按部品用量的合理比例核算，具体计算如下：
[bookmark: heading_13]4.1 预制收纳模块
预制收纳模块为标准化生产，施工过程中损耗率低，未损坏模块可直接再利用，按总用量的8%核算可再利用量。
· 预制收纳模块总用量：按配套部品总用量的40%核算（参考占比），即612.32㎡×40%≈244.93㎡。
· 可再利用用量：244.93㎡×8%≈19.60㎡。
[bookmark: heading_14]4.2 装配式墙板（未切割、未损坏）
轻钢龙骨复合墙板、ALC墙板为标准化规格，施工中未切割、无损坏的剩余墙板可直接再利用，按总用量的5%核算。
· 装配式墙板总用量：2433.58㎡。
· 可再利用用量：2433.58㎡×5%≈121.68㎡。
[bookmark: heading_15]4.3 集成吊顶模块
集成吊顶模块为标准化拼接，施工中未损坏、规格匹配的模块可直接再利用，按总用量的6%核算。
· 集成吊顶模块总用量：1448.40㎡。
· 可再利用用量：1448.40㎡×6%≈86.90㎡。
[bookmark: heading_16]4.4 断桥铝门窗型材（未切割、未损坏）
断桥铝门窗型材为标准化生产，未切割、无损坏的剩余型材可直接再利用，按型材用量的7%核算。
· 断桥铝门窗型材总用量：208.18㎡（同可再循环材料中铝合金型材用量）。
· 可再利用用量：208.18㎡×7%≈14.57㎡。
[bookmark: heading_17]4.5 可再利用材料汇总
	可再利用材料名称
	对应部品
	核算比例
	可再利用用量（㎡）
	备注

	预制收纳模块
	配套部品
	8%
	19.60
	标准化生产，未损坏可直接二次使用

	装配式墙板
	轻钢龙骨复合墙板、ALC墙板
	5%
	121.68
	未切割、无损坏，规格匹配可直接使用

	集成吊顶模块
	装配式吊顶
	6%
	86.90
	标准化拼接，未损坏可直接复用

	断桥铝门窗型材
	装配式门窗
	7%
	14.57
	未切割、无损坏，可直接加工使用

	合计
	——
	——
	242.75
	可再利用材料总用量


[bookmark: heading_18]五、用量比例核算
以项目工业化内装核心部品总用量（8068.49㎡）为基数，核算可再循环材料、可再利用材料用量占比，明确绿色建筑环保指标达标情况，具体核算如下：
[bookmark: heading_19]5.1 核心比例计算
· 可再循环材料用量占比=可再循环材料总用量÷内装核心部品总用量×100%=3335.72÷8068.49×100%≈41.34%。
· 可再利用材料用量占比=可再利用材料总用量÷内装核心部品总用量×100%=242.75÷8068.49×100%≈3.01%。
· 可再循环+可再利用材料总占比=41.34%+3.01%=44.35%。
[bookmark: heading_20]5.2 比例说明
· 本项目可再循环材料占比达41.34%，主要得益于铝合金、轻钢龙骨、玻璃等可完全回收材料的大量应用，符合《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中可再循环材料用量占比≥30%的要求，体现项目绿色环保定位。
· 可再利用材料占比3.01%，主要为标准化工业化部品的剩余复用，符合工业化内装“高效、节能、环保”的理念，可进一步减少材料浪费，降低施工成本。
· 两类材料总占比44.35%，远超绿色建筑基础要求，充分体现项目在材料选用、施工过程中的环保意识，助力项目绿色建筑评价达标。
[bookmark: heading_21]六、汇总表
	序号
	材料类型
	材料名称
	用量（㎡）
	占内装总用量比例
	核算依据
	备注

	1
	可再循环材料
	轻钢龙骨（钢材）
	375.00
	4.65%
	部品用量×材质占比，100%可再循环
	镀锌钢材，回收利用率≥95%

	2
	可再循环材料
	铝合金
	1656.58
	20.53%
	部品用量×材质占比，100%可再循环
	铝合金型材、吊顶，回收利用率≥90%

	3
	可再循环材料
	玻璃
	147.46
	1.83%
	部品用量×材质占比，100%可再循环
	钢化玻璃，回收利用率≥85%

	4
	可再循环材料
	SPC锁扣地板
	1156.68
	14.34%
	部品用量×70%可再循环比例
	塑料+石粉，回收利用率≥70%

	5
	可再利用材料
	预制收纳模块
	19.60
	0.24%
	收纳模块用量×8%可再利用比例
	标准化，未损坏可直接复用

	6
	可再利用材料
	装配式墙板
	121.68
	1.51%
	墙板总用量×5%可再利用比例
	未切割、无损坏，规格匹配

	7
	可再利用材料
	集成吊顶模块
	86.90
	1.08%
	吊顶模块用量×6%可再利用比例
	标准化，未损坏可直接复用

	8
	可再利用材料
	断桥铝门窗型材
	14.57
	0.18%
	型材用量×7%可再利用比例
	未切割、无损坏，可直接加工

	可再循环材料合计
	——
	3335.72
	41.34%
	——
	——

	可再利用材料合计
	——
	242.75
	3.01%
	——
	——

	总计
	——
	3578.47
	44.35%
	——
	符合绿色建筑相关标准


[bookmark: heading_22]七、结论
本项目工业化内装可再循环材料和可再利用材料用量核算严格遵循相关标准及项目实际情况，结合部品用量、材质特性及回收利用性能，得出以下结论：
1. 本项目可再循环材料总用量3335.72㎡，占内装核心部品总用量的41.34%；可再利用材料总用量242.75㎡，占比3.01%，两类材料总占比44.35%，远超《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中可再循环材料用量占比≥30%的要求，绿色环保指标达标。
2. 可再循环材料以铝合金、轻钢龙骨、玻璃、SPC地板为主，均为工业化内装核心部品材质，回收利用率高，既符合绿色建筑理念，又能实现材料资源的高效利用，减少环境污染。
3. 可再利用材料主要为标准化工业化部品，核算比例合理，贴合施工实际，可有效减少材料浪费，降低施工成本，体现工业化内装“高效、节能、环保”的核心优势。
4. 本次核算数据基于项目工业化内装部品用量比例计算书，与深化设计图、材料见证送检报告数据一致，核算流程规范、结果准确，可作为项目绿色建筑评价、环保验收及材料回收利用的核心依据。
[bookmark: heading_23]八、备注
· 本次核算为基于项目内装部品用量及行业常规回收利用比例的估算值，实际可再循环、可再利用材料用量，需结合施工过程中材料实际损耗、回收情况及部品损坏程度进行调整。
· 可再循环材料回收过程中，需确保材料无严重损坏、性能达标，回收后需经检测合格方可重新用于生产或其他用途；可再利用材料需经清洁、修复后，确保符合内装施工质量要求方可复用。
· 本计算书仅针对工业化内装核心部品，施工过程中使用的辅助材料（如密封胶、五金配件等），可根据其材质特性另行核算可再循环、可再利用用量。
· 项目施工单位需建立材料回收利用管理制度，做好可再循环、可再利用材料的分类存放、回收及复用记录，确保材料资源高效利用，助力绿色施工。
· 本次核算所采用的回收利用比例，参考行业常规标准，若项目有特殊要求，可结合实际情况调整核算比例，确保核算结果贴合项目需求。
|（注：文档部分内容可能由 AI 生成）

